
消费者可以给差评，但应有界限
刘悦 ( 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

消费者在消费后，有权根据自己对商品质量、售后

服务、购物体验的主观感受进行评价。无论评价内容

是积极还是消极，只要消费者是根据自身的真实感受

进行的评价，即使评价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细微差异，

网店经营者也不应苛责消费者，不能仅凭消费者的评价

内容带有消极性质，就认定评价行为构成侮辱诽谤，或

名誉侵权。

不过，消费者的评价自由并非没有界限，比如不得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不得故意损害

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从本案中看，每个人对“狗不理”包子的口味都有

不同的品尝感受，好吃难吃是一种基于主观感受作出的

评价。张莹在消费体验不佳，卖家服务态度不佳的情

况下评价“味同嚼蜡”，这是根据其主观感受给出的结果，

这样的行为对买家而言无可厚非。毕竟，消费者花了钱

却没吃好、还受气，难道还不能在评论区吐槽下糟糕的

口感？

不过，基于主观感受作出的负面评价，和带有侮

辱诽谤性质的恶意差评是有区别的。我国《民法典》第

1024 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张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却在另一评价内容中使

用“不要到这家店买包子”“肉馅都是死猪肉”等带有

明显贬低性质的用语，其行为就属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涉嫌侵犯卖家的名誉权。如果卖家较真，向法院起诉

维权，张莹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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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不少

人的生活习惯，而消费者的评价，

也成为商家都特别在意的一件

事。如果确实是服务态度或商品

质量不好，消费者给差评无可厚

非。不过，家住长沙的张莹却因

此惹来一堆麻烦事，还险些吃上

官司。

2020 年 12月19日，张莹通

过某网络外卖平台，在一家名

为“老张鲜肉大包”的快餐店买

了5 个“狗不理”包子。“4 元一

个，一共花了20 元。”因急着出

门，她在外卖平台上选择“到店

自取”。

到店后，张莹刚咬一口包子

就吐了出来，“肉很干，没有弹性，

很难吃。”1月18日，张莹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除口感不

佳外，包子里的肉馅还有股臭味。

“我跟包子店老板理论，但他说

我无理取闹，还让店员强行推我

有人觉得，结婚后夫妻间

就不该分什么你我，两个人的

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想怎么

花都可以。但株洲男子刘银

不会再这么想，因为当他和妻

子闹离婚时，婚内乱花钱的他

可能要净身出户。

1月19日，湖南鑫洲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树喜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介绍他半年前

接手调处的这起纠纷案。

2016 年 6 月，刘银与陈

文星领证结婚，几天后，刘

银家拿出10万元现金作为彩

礼交给陈文星娘家，再由娘

家添 10万元现金转交给陈文

星作为嫁妆，共计 20万元。

在之后的 4 年里，这笔钱

一直以陈文星的名义定期存

储在银行里。

“他月收入 5000 元，他妻

子月收入 3900 多元。”张树喜

介绍，夫妻俩的收入除去必

要的生活开支和人情往来外，

剩下的钱都由陈文星打理。

原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

还算安稳，但在 2020 年 5月，

陈文星却接连收到数条取款短

信——20万元存款被取走了！

陈文星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丈夫刘银。

“银行卡的密码只有我和

他知道，而且他那时候经常

乱花钱。”陈文星在电话中表

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刘银所在的公司因长时间停

工被迫倒闭，之后，无所事

事的丈夫玩起了网络游戏，

有时为了买游戏装备，往往一

天就花数千元。

不过，20万元的存款虽

然被取出，陈文星倒也不担心，

“玩个游戏怎么也不可能一下

花 20万元吧”。

待联系上刘银后，她放心

了。“他说舅舅投资搞工程急

需用钱，一个月后就还回来。”

结果，还款期限到了，舅

舅仍没还钱。陈文星让丈夫

催讨，刘银却告诉她“工程账

务出问题，还要再等三个月。”

因担心舅舅再赖账，陈文星

决定亲自致电确认。不料，电

话刚拨通就被刘银一把拽下。

陈文星觉得不对劲。在她

的追问下，刘银才支支吾吾

地说出实情——他之前取出

来的 20万元存款并没有借给

别人，而是换成礼物、道具

打赏给了网红女主播。

原来，从2020年4月开始，

刘银一直在追一名女主播。为

了让对方多夸他两句，多“比

心”，也为了面子，刘银就不

停地给对方打赏，每次还要

冲上打赏榜首位。

“他说公司倒闭后，每天

都过得很压抑。父母经常生

病，孩子开销也越来越多，

他却挣不到一分钱，心理压力

非常大。于是，那个经常对

他说‘加油’‘么么哒’的女

主播就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陈文星如是解释。

“一分钱没留下，这日子

还怎么过？”那晚，和丈夫大

吵了一架后，陈文星决定离婚。

但一想到诉讼离婚的话，法

院一审判决通常不准予离婚，

她便打算与丈夫协议离婚。

起初，刘银同意离婚，但

很快又拒绝——矛盾的关键，

在于两口子闹离婚时，丈夫要

求平分共同财产。

张树喜介绍，根据婚礼习

俗，20万元钱款系陈文星独

有的嫁妆，但嫁妆算婚前财

产还是婚后财产要根据情况

来判断。“因为这笔钱是在两

人领取结婚证之后获得，并

且双方没有对嫁妆的归属作

出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它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

得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

不过，张树喜也表示，根

据我国《民法典》第1092条规

定，夫妻一方挥霍夫妻共同财

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

分。“也就是说，即使陈文星

与丈夫协议离婚时平分了夫妻

共同财产，离婚后，她仍能以

刘银婚内挥霍 20万元存款为

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甚

至让丈夫净身出户。”

（文中除张树喜外，其余
系化名）

给个差评，女子吃包子吃出官司
律师：合理使用消费者权利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面对“挥霍者”，民法典怎么看？

婚后乱花钱，小心离婚时净身出户
挥霍财产可能净身出户
赵婧（湖南潇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民法典》规定：“有隐藏、变卖、

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时

可以少分或者不分。”不过，在法院审判

实务中，法官是有自由裁量权的，少分或

不分是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的。

那么，是不是花钱大手大脚，离婚

的时候就一定会净身出户吗？不一定，关

键在于如何认定挥霍范围。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婚姻关系存续

内，夫妻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上的高

额消费，都在挥霍财产的范围内，而认

定挥霍财产的主要是账单，比如支付软

件、银行账单。

不过，挥霍的范围还要结合平时的

消费习惯、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确定。

比如买一个名牌包只占自己收入中

的很小一部分，自己的收入财力完全可

以支撑这样的消费水平，那不算挥霍；

如果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了较长时间偶

尔买件奢侈品，也不算挥霍；但如果家

里条件不好，却偷偷购买好几件奢侈品，

或是在配偶不同意的情况下执意购买，

就属于挥霍。

【律师说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离开。”

回家路上，气不过的张莹在外卖

平台上给了差评，并留言称“……包子

又小又瘪，味同嚼蜡……”随后，她

又在另一网络外卖平台再次给予卖家

差评，还在评论区写道：“大家不要到

这家店买包子，里面的肉馅都是死猪

肉。”接着，她向外卖平台申诉，要求

卖家退回钱款，“系统当晚就把钱退给

了我”。

按说，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可

让张莹没想到的是，就在她收到退款

的第二天，变故发生了。

张莹说，当天晚上，卖家根据送

餐地址上门找到了她，威胁称“再给

差评就打死你”。张莹觉得，自己是根

据消费体验写下的客观评论，没想到

却引来卖家上门骚扰。一气之下，她

将事情的详细经过在网上频频发帖。

一个多星期后，更大的麻烦来了。

2021年 1月 4日，张莹接到长沙

市湘雅路司法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她得知自己被卖家投诉了。

“包子店老板主要不满‘肉馅都是

死猪肉’这条评论。”在工作人员调解

期间，卖家对当天肉馅为何发臭给予

了解释。“说是事发前一天，小区因电

路改造停电了大半天，当天送到的新

鲜猪肉因没能及时存入冰库冷冻，所

以口感差了些，但绝不是死猪肉。”

也正因为这样，卖家要求张莹限

期删除所有帖子，及时消除影响，公

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2000元。“如

果我做不到，卖家就要以我这条差评

对包子店构成名誉侵权为由，将我告

上法庭。”最终，在司法所的“背靠背”

调解下，在张莹许下了删帖、道歉并

赔偿1000元的承诺，卖家才不再追究。

“这件事也提醒我在网上消费后，

就算遇到再不满意的商品和服务，也

要客观评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不能为了泄愤就乱说话，特别是说没

有根据的话。”张莹说。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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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无中生有”的差评，让张莹
险些吃官司。

扫一扫，看她如何
吃包子险惹官司


